
   臺南市六信高級中學 112學年度第 2學期學雜費及代收代付費明細表 

 項目 

  科別 
學   費 雜   費 

代收代付費(使用費) 

實習實驗費 電腦使用費 合  計 

普通高中(三) 25,400 4,510 110 0 4,620 

普通高中(二) 25,400 4,510 110 0 4,620 

普通高中(一) 25,400 4,510 110 0 4,620 

餐飲技術(三) 25,400 3,365 2,965 0 2,965 

餐飲技術(二) 25,400 3,365 2,965 0 2,965 

餐飲技術(一) 25,400 3,365 2,965 0 2,965 

寵物經營(三) 25,400 3,210 1,780 0 1,780 

寵物經營(二) 25,400 3,210 1,780 0 1,780 

寵物經營(一) 25,400 3,210 1,780 0 1,780 

 
備註: 

一、依據教育部 112 年 11月 6日臺教授國部字 1120133411B 號、112年 8

月 9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20094233B號函規定辦理。。 

二、請於 2月 29日(星期四)前至 7-11、全家、萊爾富、OK便利超商、郵

局或元大銀行 ATM繳納劃撥款。 

三、2月 16日(星期五)開學典禮、正式上課；開學日繳交繳費收據。 

四、有申請特殊身分各項補助者，若補助未經國教署核可，校方將另行補

收學費差額。 

五、辦理就學貸款者，請先至學務處領取貸款須知，再至臺灣銀行辦理對

保後將，學校對保單存執聯於 2月 29日(星期四)前繳回訓育組(可貸

金額依身份補助不同，須另核算載明)。 

六、已享有學費補助者，不得重複請領，否則應全額繳納學費 25,400元。 

七、普通科依據教育部辦理高中職免學費方案，免收學費，僅收取雜費、

實習實驗費、電腦使用費。 

八、實用技能學程(餐飲技術、寵經科)、建教合作班依據教育部辦理高中

職免學費方案，免收學費、雜費；僅收取實習實驗費、電腦使用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 

 

 

 

 



 臺南市六信高級中學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代收代辦費明細表 

項目 

科別 

代收代

辦費 

器材費 

(含專業服

裝、專業工

具) 

營養 

午餐費 
書籍費 工具費 

應收金額

總計 

普通高中(三) 1,065 0 3,604 2,000 0 6,669 

普通高中(二) 565 0 4,346 3,000 0 7,911 

普通高中(一) 565 0 4,346 3,900 0 8,811 

餐飲技術(三) 1,065 0 3,604 1,000 5,700 11,369 

餐飲技術(二) 565 0 4,346 2,000 4,700 11,611 

餐飲技術(一) 565 0 4,346 2,500 4,500 11,911 

寵物經營(三) 1,065 0 3,604 1,000 0 5,669 

寵物經營(二) 565 0 4,346 2,000 0 6,911 

寵物經營(一) 565 6,750 4,346 2,500 0 14,161 

備註： 
一、代收代辦費： 

1.學生平安保險費 175 元、班級費 50元、家長會費 100元、南市青年 40元。 
2.冷氣機維護費 200元。 
3.三年級畢業紀念冊 500元。 

二、器材費及工具費： 
1.寵物經營科： 

      寵物經營(一)器材費 6,750元 
2.餐飲科： 

      餐飲技術(三)-工具費 5,700元 
      餐飲技術(二)-工具費 4,700元 
      餐飲技術(一)-工具費 4,500元 
三、營養午餐費： 

1.正規班一年級以 82日計，每餐 53元，總計 4,346元； 
      二年級以 82日計，每餐 53元，總計 4,346元； 
      三年級以 68日計，每餐 53元，總計 3,604元。 

四、代辦物品於開學後發给，各項收費多退少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 

 


